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8日
[bookmark: _Toc275961418]1 公告基本信息
	[bookmark: _Toc275961419]基金名称
	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ETF

	基金场内简称
	现金流ETF嘉实

	基金主代码
	1592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4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9月30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156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bookmark: _GoBack]0.17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的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ETF（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1）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分红，但满足以下收益分配条件，本基金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收益分配：基金管理人每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对基金相对标的指数的超额收益率进行评价，计算基金累计报酬率、业绩比较基准同期累计报酬率、超额收益率；当超额收益率大于0时，本基金将进行收益分配，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超额收益率的60%，基金管理人将在次季度起的15个工作日内拟定收益分配方案；当超额收益率小于或等于0时，本基金将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于本基金的性质和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不须以弥补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后有可能使基金份额净值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即收益评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可能低于面值；（3）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方式。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10月21日

	除息日
	2025年10月2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10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bookmark: _Toc275961420]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司将于2025年10月23日将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款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相应款项后，在2025年10月24日将现金红利款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具体收到现金红利的时间遵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证券公司的规定。
（2）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4） 权益登记日当日，通过场内交易买入或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通过场内交易卖出或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5）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